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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16-145号 

债券简称：15金科 01     债券代码：112272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和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议案》，董事会一致同意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张天诚、罗文林、冯

涛、唐畅、杨朝安、姜丹丹、李如刚等七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3,600,000 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截止 2016 年 12 月 19 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事宜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现将相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5 年 8 月 20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15 年 11 月 19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金科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审议

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度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

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

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发表了独立意见，北京恒德律师事务所对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2015 年 12 月 7 日，本公司召开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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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金科地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监事会

就激励对象名单核实情况在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说明； 

    4、2015 年 12 月 9 日，本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确定以 2015

年 12 月 9 日作为激励计划的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 157 名激励对象授予 19,644 万

股限制性股票。 

5、公司董事会在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过程中， 10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

购其对应的部分限制性股票数 500 万股。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147 名激励对象 19,144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登记

工作。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 2015年 12月 29日。 

6、2016 年 3 月 26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2 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8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3.23 元/股。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7、2016 年 5 月 20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因公司实施了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对回购价格做相应调

整，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为 3.18 元/股。公司对 4 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1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3.18 元/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了独立意见。 

8、2016 年 9 月 29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对 3 名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350 万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 3.18 元/股。公司独

立董事对此发了独立意见。 

9、2016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关于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关于回购

注销不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公

司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解锁条件将成就，将按照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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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规定为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的相关事宜；根据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鉴于 3 名激励对象个人考核不达标，6 名激励

对象个人考核成绩为“合格”，须对其持有的第一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或部分

合计 427,500 股进行回购注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

关规定以及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预

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 2016 年 12 月 8 日为授予日，向 12 名激励

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 1,030万，授予价格为 2.62元/股。 

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之“第十五节，本计划的变更与终止”的规定，鉴于激励

对象中张天诚、罗文林、冯涛、唐畅、杨朝安、姜丹丹、李如刚因个人原因已离

职，则失去本次股权激励资格，应对上述 7 人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13,600,000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根据公司 2015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授权

董事会决定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对激

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理已身故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

股票继承事宜；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上述事项不需要再次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将按照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办理回购注销的相关事宜。本

次回购注销价格与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一致，即张天诚、罗文林、冯涛、唐畅、杨

朝安、姜丹丹、李如刚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3.18元/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上述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注销事宜已于 2016年 12月 19日办理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回购注销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数量 数量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686,387,834 31.54 -13,600,000 1,672,787,834 31.37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3、其他内资持股 1,167,215,663 21.83 -13,600,000 1,153,615,663 21.63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1,020,408,163 19.08  1,020,408,163 19.13 

境内自然人持股 146,807,500 2.75 -13,600,000 133,207,500 2.50 

4、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5、高管锁定股份 519,172,171 9.71  519,172,171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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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人民币普通股 3,660,280,482 68.46  3,660,280,482 68.63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三、股份总数 5,346,668,316 100.00 -13,600,000 5,333,068,316 100.00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

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

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